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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
衞生事務委員會及福利事務委員會聯席會議 

 
2009 年 9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:00 

 
就議程「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」 

意見書 
 

香港復康聯會/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
復康總主任 
郭俊泉 

 
香港復康聯會/香港社會服務聯會就今次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討論「為精

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」，有以下的意見： 
 
 
1. 近年，政府當局推行多項社區支援服務，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照顧及支援，

協助他們於社區居住，促進社會共融，聯會對此表示認同。不過，現時各項

社區支援服務的分工割裂，而醫療體系與社會福利署資助的社區支援服務之

間的銜接上存在不少問題，聯會認為政府當局對此需要正視和關注，確保有

需要的離院精神病康復者能夠得到適切的支援服務。 
 
 
2. 現時，由社會福利署資助的社區精神復康服務，主要包括社區精神健康連

網、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和社區精神健康協作計劃，分別為居於社區的精

神病康復者和疑似病患者提供支援。另外，醫院管理局近年亦發展多項外展

支援服務，包括於九龍西及新界東聯網推行的社區精神科支援小組，和今年

四月推行的社區復元支援計劃，以「個案管理模式」提供支援服務。但是，

這些服務的內容及對象皆有不少重叠的地方，而不同體系之間亦未有有效的

協調，加上轉介離院精神科病人接受社區支援服務的機制並不清晰，容易導

致有需要的精神病復康者未能接受任何專業支援，甚至造成悲劇的發生。 
 
 

3. 故此，聯會建議政府當局設立獨立的個案經理服務或個案管理系統，為居於

社區而有服務需要的精神病康復者協調各項服務，透過對個案的精神狀況及

家庭情況等各方面作整全的評估，協助個案連繫及轉介至各相關服務（如住

屋、醫療跟進、職業復康、就業及社交等），確保有需要的精神病康復者能

夠接受適切的服務，避免出現服務斷層的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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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另外，對於上述社會福利署資助的三類社區支援服務，聯會建議應作出服務

的整合，成立以地區為本的社區支援中心，為地區居民包括精神病康復者及

疑似病患者提供全面及一站式的支援服務，以及上述的個案管理服務。聯會

亦建議社區支援中心需包括跨專業的團隊，包括精神科醫生、精神科護士、

社工、職業治療師及服務助理等，全面照顧個案的各方面需要。另外，根據

醫管局的數字，於 2008/09 年度在醫管局求診的精神病人人數有 154,625 人，

而住院的精神病人人數則有 13,910 人，可見如設立以地區為本的社區支援

中心，中心需承接的地區服務需要將十分之大，故政府有必要增加足夠的資

源以整合現有服務。 
 
 
5. 食物及衞生局於二零零六年成立精神健康服務工作小組，旨在協助政府檢視

現時的精神健康服務，以及為精神健康服務制訂長遠發展路向。可惜，經過

三年的時間，工作小組至今仍未有任何具體的方案及建議，聯會認為工作小

組需盡快加快工作步伐，為精神健康服務制訂長遠發展策略，加強醫療系統

及社會福利服務之間的溝通及協調，確保精神病復康者於社區能夠獲得足夠

及適切的支援服務。 
 
 

6. 除了適切及全面的社區支援服務，市民大眾對精神病康復者的接受程度亦是

精神病康復者是否能夠成功於社區居住的重要因素。現時當局雖有投放資源

針對精神健康進行公眾教育的活動，但市民普遍對精神病仍存有相當的誤

解。聯會建議政府應進一步強化有關的宣傳教育工作，讓公眾對精神病有正

確的認識，從而提高對精神病康復者的接納。 
 

 
 
 
 

-- 完 -- 
 


